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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的通    知

区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解决永昌堡旅游景区内环境“脏、乱、差”现象以及旅游市场秩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旅游景区转型发展，全面提升龙湾旅游形象，根据《浙江省旅游景区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温州市旅游景区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精神，区人民政府决定，在永昌堡旅游景区全面开展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工作。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提升全区旅游环境整体形象为目的，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按照整顿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统一协调、上下联动、重点突破、综合治理，有效提升永昌堡景区旅游综合环境质量和游客满意度。

（二）总体目标。通过整治活动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提高旅游行业规范化管理，确保永昌堡旅游景区内部、景区周边及交通沿线“脏、乱、差”现象得到全面彻底整治，旅游秩序得以改善，打造诚信、和谐、安全的旅游环境，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安全满意度，为广大游客提供合法权益的保障，为龙湾旅游产业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

（三）整治步骤
1.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12月中旬至2015年12月底）。成立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领导小组，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落实工作措施。

2.整治攻坚阶段（2016年1月初至2016年2月底）。按照实施方案展开集中整治工作，在认真摸底的基础上，按照分工安排开展整治攻坚，确保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使整治工作不走过场。

3.总结巩固阶段（2016年3月初至2016年3月上旬）。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整治情况大检查，查漏补缺。对整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巩固整治成果，明确长效管理措施。 

二、整治内容

（一）交通秩序整治。对堡内线路进行实地调研，根据交通流量和实际情况提出详细、适合的交通组织方案；对堡内实行机动车单向限行措施，在相应位置设置禁停、禁行、和微循环的交通标志，形成堡内外道路“微循环”，力争实现堡内主要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加大对永昌堡内非法营运车辆的查处和管理力度；规划罗东南街以东大型停车场，完善直达永昌堡景区公交线路，积极倡导公交出行、绿色出行方式解决居民出行问题。

（二）经营秩序管理。对永昌堡及周边的所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开展整治。加大管理力量的投入，通过开展集中执法与强化日常监管两种方式，全力取缔违法违章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健全长效机制，有效提升景区市容品质与环境质量。

（三）游船管理与整治。开展联合执法，对未经批准进行经营的“三无”船舶依法予以取缔，研究制定处置方案，有力保障永昌堡旅游景区的水上安全。

（四）旅游业态规划和管理。充分挖掘和整合永昌堡历史文化价值资源，做好旅游业态的规划与管理，合理引导旅游业发展；进一步整顿旅游市场秩序，加强对景区周边经营户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制售假冒伪劣、经营过期变质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景区卫生及时清扫，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同时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安全处理，确保景区路面、水面、栏杆等设施干净整洁；认真执行旅游厕所卫生标准，加强厕所管理服务，切实改善厕所卫生状况；加大景区上河、下河两条主要河道、河面等水域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做好污染源头管控，全面提升景区水环境质量。

（六）违章建筑整治。结合“三改一拆”，对永昌堡内及周边的违章建筑情况进行联合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违章建筑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进行处理。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形成合力。区政府成立龙湾区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具体名单见附件），负责总牵头协调整治工作。各有关单位要将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工作机制，配强工作力量，做到任务明确、责任落实，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各牵头单位要抓紧制订本专项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进一步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各配合单位要明确责任，全力配合牵头单位开展工作。

（二）强化保障，标本兼治。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整合各类资金，加大对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的资金支持力度，全面建立以区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为辅、分级负担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要依法依规开展整治行动，将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与政策处理工作结合起来，稳妥处置各类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标本兼治，集中解决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构建旅游环境整治长效工作机制。

（三）强化机制，协调推进。建立定期巡查机制，各责任单位组成联合巡查小组，对景区重点时间、地段、商家等全面巡查，及时发现问题，集中整改问题。强化机动管理力量，如遇重大整治活动，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应亲自到场指挥，在机制上努力做到协调作战，相互补位。

（四）强化监督，倒逼推进。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及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媒体，加强整治工作的宣传报道，及时宣传正面典型，披露存在问题。引导游客、市民、旅游体验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关心、支持和参与旅游景区集中整治行动，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开展。

附件：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名单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2月22日

附件
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盛嘉伟

副组长：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

        区旅游局主要负责人

成  员：区公安分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城管与执法   

            局、区交通局、区治水办、区文广新局、区卫计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旅游局、区永昌堡管委会、市交

警三大队、永中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分管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旅游局，区旅游局主要负责人兼办公室主任，区旅游局分管负责人兼办公室副主任。永昌堡景区旅游环境与秩序集中整治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

交通秩序管理专项小组：市交警三大队（牵头单位）、区交通局、区永昌堡管委会、永中街道办事处； 

经营秩序管理专项小组：区城管与执法局（牵头单位）、区公安分局、区发改局、区卫计局、区市场监管局；

游船管理专项小组：区永昌堡管委会（牵头单位）、永中街道办事处；

旅游业态规划和管理专项小组：区旅游局（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永昌堡管委会、永中街道办事处；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小组：永中街道办事处（牵头单位）、区治水办；

违章建筑整治专项小组：区城管与执法局（牵头单位）、区永昌堡管委会、永中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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